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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5-139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180 号），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现对函内问询事

项作出说明并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 2014 年度销售营业利润率为-110.07%，较上年同期变化较大。

请结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品构成、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化情况，说

明销售净利率较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受宏观政策影响，2014 年度餐饮业务进一步下滑，为降低损失，公司对

部分餐饮门店进行了关、停、转让，导致餐饮板块收入下降 30.98%。餐饮业务

毛利率 57.95%，仅较上年同期下降 0.8%。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转型措施，如投资大数据、环保、影视等业务板块，但新

业务板块尚未实现盈利，未能贡献利润，大数据板块尚属前期投入，导致该板块

亏损 1,691.42 万元；环保板块亏损 5,989.21 万元（包含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4,422.20

万元，计提原因详见问题 8 之回复）。 

2、公司在 2014 年末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 43,503.31 万元。其中包括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20,278.60 万元，对部分预计不能收回的投资款、往来款补提坏账

准备 14,847.51 万元，各项资产的减值及损失较上年度增长较大。 

综上，2014 年度营业利润率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为销售收入下降和资产减

值损失的增大。公司销售净利率下降较大主要是由于经营因素及根据谨慎性原则

对资产计提减值的影响，销售净利率下降是合理的。 

二、你公司 2014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较多。其中，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为 1,020.07 万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 6,638.82 万元。请说明上述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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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构成及金额。 

回复如下： 

1、公司 2014 年非经常性损益表中披露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0.07 万元。主要为湖北公司处置台北路项目收益 1,200

万元，北四环店收到装修费补偿款 200 万元，西单店计提房屋租赁违约金 150

万元，各店确认存货盘亏损失 540 万元。 

2、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 6,638.82 万元。主要是公司在

转型过程中对资产时行转让取得的收益为转让河南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确

认投资收益 4,598.91 万元、转让江苏湘鄂情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235.88 万元、转让武汉京翰联创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1,500 万元、转让北京志

新桥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238.74 万元形成。 

三、你公司 2014 年度环保业务实现收入 6,906 万元、成本 3,972 万元，毛

利率为 42.50%。（1）请选取同行业环保类上市公司，结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

品构成分析毛利率差异的原因。（2）请说明截止报告期末环保业务应收账款余

额、账龄，以及环保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 

回复如下： 

1、经我公司多方查找资料对环保类上市公司分析选取，现选取以下公司年

报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比较。 

 

 

 

 

 

 

 

与上述公司相较分析，我公司毛利率 42.5%，与上述公司比较属于中间水平。

1 我公司环保业务收入较低，尚处于发展初期，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比率仅为

10.96%。上述环保业公司不仅以环保业务为主，而且涉及不同的环保细分业务、

涉及环保项目运营等各产业环节。2 同时涉及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和以环保设备

为基础的项目运营业务，产业链的延伸会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量，也会影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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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业务增值额在产业链各环节的重新分配。这是上述公司与我公司环保业务的主

要差别。 

2、我公司环保业务成本构成  

 

 

 

 

 

我公司环保设备制造，较多地采取了委外加工方式，外购部件和设备中已经

包括了原材料成本和部件加工成本，因此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占比低于同类企

业，而直接材料占比较高。 

3、环保业务应收账款余额 

下表第 2-13 项为我公司控股公司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该

公司自 2014 年 2 月 1 日纳入合并范围，其他应收账款多数发生于进入合并范围

之前。 

以下应收账款均已按公司会计政策在年末计提坏账准备。 

 

 

 

 

 

 

 

 

4、环保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 

（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和计量原则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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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控股公司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按此项确认销售收入 

（2）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据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 

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

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

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

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i）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ii）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我公司控股公司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销售收入。 

（3）信用政策 

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信用政策： 

合同签订生效后付总款的 20%，设备交货并安装完毕后付总款的 40%，交货

后一个月内支付总款的 30%，剩余 10%作为质保金；机组调试验收合格 12 个月

（或累计支行 7000 小时）且无重大质量问题并答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时，将剩

余的质保金不计利息返还给销售方。 

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信用政策： 

该公司业务以硫回收装置 EPC 工程总承包业务为主，目前尚不存在统一不变

的信用政策。视发包方工程业务和要求的不同，在每个总承包业务合同中单独约

定。一般将总体工程划分为合同签订生效、基础设计提交、详细设计提交、土建

主体完成、主要设备制作、主要设备到场、装置中交、装置性能验收、质保期（12-24

个月）等阶段，每阶段双方按合同交验完成后分别支付 5%-15%的总包价款。 

四、你公司 2014 年度新媒体大数据业务营业未能有营收贡献、成本为 0 元，

目前新业务发展停滞。（1）请说明公司有无新媒体大数据领域的运营经验，有

无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无具体项目和订单，有无充足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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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适销对路的产品或服务，有无清晰的盈利模式；（2）请说明公司名称由“北

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目的、依据

及充分性，公司实际行业属性与互联网的关系；（3）请说明公司下一步新媒体

大数据业务发展的具体计划，并对业务计划的切实可行性进行分析。 

回复如下： 

1、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以餐饮业为主营业务，公司决定转型之后，先后成

立三家“爱猫”公司，招聘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深圳爱猫最多时员

工为 124 人，北京爱猫为 28 人，上海爱猫为 37 人（目前受困于公司流动性紧张，

目前三家爱猫公司分别留用 1-2 位员工，没有保留核心研发团队）。这些专业人

才拥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和运营经验。公司转型签订了两个具体项目，一是安

广项目合作协议，二是山东广电合作协议。产品方面前期投入了大量研发试制力

量并取得了相应进展。商业模式在此之前也进行了较多研讨和基础搭建。公司被

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公司原定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未能顺利进行，导致公司新

业务发展未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样受制于资金紧张局面，上述项目未能按

预期顺利开展，总体处于停滞状态。 

2、公司更名的目的主要是转型发展原因，公司更名是依据上述前期公司所

做的若干准备工作进行的，目前公司实际所属行业为餐饮业，因公司被立案调查

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未能实施，导致公司未能顺利转型进入互联网行业。 

3、公司目前的困难在于解决“ST 湘鄂债”问题，在此之前公司新业务发展

难以有进一步的计划和行动。 

五、你公司 2014 年度处置多家子公司股权，原子公司北京广渠门湘鄂情餐

饮有限公司期末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48.39 万元，原子公司北京菁英湘鄂情金

地餐饮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1.91 万元。请说明上述两笔股权转让中

受让方及与公司的关系，协议规定的资金占用款处理方式及期限，以及公司目

前回收资金进展情况。 

回复如下： 

1、北京广渠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和北京菁英湘鄂情金地餐饮有限公司原

系我公司之合资子公司。2014 年 8 月 31 日两公司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购买方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前海湘鄂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后与我公司形成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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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广渠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占用资金，在 2015 年 1 月初已归还 47.30

万元，经 2015 年 3 月结算，该公司截止目前资金占用金额为 0.055 万元。 

北京菁英湘鄂情金地餐饮有限公司占用资金，在 2015 年 2 月双方已经结算，

截止目前该公司无资金占用情况。 

六、你公司预收东莞市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款项 622.22 万元，账龄超过 1

年，原因为项目未开展。请说明该项目的具体内容。 

回复如下： 

该公司系集团控股公司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客户，江苏晟宜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与该公司签订协议，承建该公司硫回收装置 EPC 工程（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该工程项目于 2011 年启动，江苏晟宜公司已提交

该工程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方案、图纸，已发生部分施工建设和设备制造成本，

并收到上述预收款项。后该项目整体暂停，至 2014 年末仍未重新启动。 

江苏晟宜公司收入确认按工程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因项目暂停后无法预计工

程总成本，且后续启动情况尚不明确，按照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该项目整

体未确认收入成本收益。我公司后续将视该项目的具体进展进行会计处理。 

七、你公司 2014 年末预付款余额较大。其中，预付安徽顺和环境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2,035 万元、陕西文投(影视)银海投资有限公司 1,750 万元、北京市西

城区总工会 1,738.75 万元、上海比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993.39 万元。请说

明：（1）相关交易的内容、交易合同关于付款的约定、公司大额预付款项的原

因；（2）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交易进展或款项回收情况；（3）公司存在的其

他大额预付款项及其披露情况。 

回复如下： 

1、安徽顺和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35.00 万元 

我公司下属公司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凯沣源商贸有限公司

2014 年分别与该公司签订合同，计划采购生产用各型号钢材 4190.00 万元。合同

约定付款方式为，（1）在合同生效后 20 日内，累计款预付合同总价款的 51%，

作为合同的预付款（2）发货前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50%，双方办理交接手续。我

公司为生产用原材料备货，据此条款办理了预付款。 

截止回函日，因环保设备生产开工不足，我公司除收到订购钢材 273.54 万

元外，经与对方协商已经退回预付款 1300.12 万元，预付账款余额为 461.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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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文投（影视）银海投资有限公司 1750.00 万元 

2014 年 7 月，我公司下属北京中科云网新媒体投资有限公司与陕西文投（影

视）银海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书》，

约定投资额 1750.00 万元，享有该据 25%的投资权益。我公司据此支付了投资款。 

2015 年初，该电视剧尚未播出，因我公司资金紧张，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

签订“关于《电视剧<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书》权利与义务转让

之协议书”，将我公司之投资转让给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约定除收回投资本

金外，并按年化 10%的利率收取自投资付款日至本金收回日的资金占用费。 

截止回函日，我公司已全部收回投资款 1750 万元，及截止收款日的资金占

用费 955,479.44 元。 

3、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 1738.75 万元 

2008 年 4 月，我公司与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签订租赁合同，按合同约定：

第一阶段为 2008.4.1—2013.3.31，租金 2550 万元，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第

二阶段为 2013.4.1—2018.3.31，租金 2675 万元，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我公司按合同约定条款支付各阶段租金。该营业用房为原月坛店使用，现由

我公司对第三方转租。 

预付租金按月进行费用摊销， 2014 年 12 月 31 日预付租金摊销后余额为

1738.75 万元。截止回函日，预付租金摊销后余额为 1515.83 万元。 

4、上海比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999.39 万元。 

我公司与上海比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签订《工程委托协

议书》，基于当时的业务发展战略，计划要新增 5 万平米的装修，约定由上海比

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由我公司指定的各类装修工程项目，约定我公司预

付装修工程款 2000 万元。 

后因业务发展状况，我公司与上海比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签订《补充协议》，除已经履行的工程结算外，约定由上海比昂退回剩余工程

款 553.34 万元，剩余款项 1000 万元仍作为预付工程款。日后根据乙方实际工程

量结算工程款时从预付款余额中扣除。 

截止回函日，我公司除上述预付款外，下属各公司对上海比昂另有应付工程

款 571513.00 元未结算。 

5、其他大额预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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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你公司 2014 年无形资产中新增专利权 4,913.56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4,422.20 万元。请说明新增专利权的具体内容，期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

因。 

回复如下: 

1、新增专利权 4913.56 万元情况 

2013 年 12 月 11 日，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科云网新媒体投资有限公司

（原名：合肥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与合肥天焱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

营及收购资产协议》。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一家新公司------合肥天焱生物质科技有

限公司。安徽中科云网新媒体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人民币持有新

公司 51%股权；合肥天焱以专利技术出资持有新公司 49%股权。（现安徽中科云

网 51%股权已转让至我公司所有。） 

合肥天焱的无形资产为专利技术，目前共有 24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发明专利 6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性质 名称 专利号 

1 实用新型 组合生物质气化炉 ZL 2005 2 0073654.3 

2 实用新型 多股射流配气生物质流化床气化炉 ZL 2007 2 0033733.0 

3 实用新型 高温焦油裂解炉 ZL 2009 2 0186387.9 

4 实用新型 固体生物质两级压缩成型机 ZL 2007 2 0034730.9 

5 实用新型 固体生物质两级致密成型装置 ZL 2007 2 0033732.6 

6 实用新型 固体生物质内燃干馏气化炉 ZL 2010 2 0535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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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性质 名称 专利号 

7 实用新型 固体生物质热解气化裂解炉 ZL 2010 2 0539573.9 

8 实用新型 灰渣自凝聚生物质流化床气化炉 ZL 2007 2 0040276.8 

9 实用新型 秸秆压块气化双旋流燃烧炉 ZL 2009 2 0186385.X 

10 实用新型 秸秆压块旋流燃烧炉 ZL 2009 2 0186386.4 

11 实用新型 四头固体生物质压块机 ZL 2007 2 0033734.5 

12 实用新型 
一种带有可调节发送出口高温的生

物质粉体高压连续密相输送装置 
ZL 2010 2 0222269.1 

13 实用新型 一种固体生物质半水煤气发生炉 ZL 2008 2 0032304.6 

14 实用新型 
一种固体生物质内燃式低压热裂解

气化炉 
ZL 2007 2 0033297.7 

15 实用新型 一种回转炉及其密封装置 ZL 2012 2 0061438.7 

16 实用新型 
一种生物质压块固定床式压力气化

炉 
ZL 2007 2 0041554.1 

17 实用新型 
一种移动式固体生物质气化抽水装

置 
ZL 2008 2 0186404.4 

18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固体生物质的卧式回转低

压内燃高温干馏炉 
ZL 2008 2 0036317.0 

19 发明专利 秸秆压块气化双旋流燃烧炉 ZL 2009 1 0144140.5 

20 发明专利 固体生物质热解气化裂解炉 ZL 2010 1 0289674.X 

21 发明专利 一种固体生物质立式连续干馏装置 ZL 2008 1 0018551.5 

22 发明专利 一种固体生物质立式组合气化炉 ZL 2008 1 0194998.8 

23 发明专利 一种生物质浆料 ZL 2007 1 0190421.5 

24 发明专利 
一种由固体生物质制备合成气的方

法和设备 
ZL 2007 1 0190420.0 

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新设公司收购合肥天焱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项目评估报

告》（中广信评报字[2013]第 297 号），以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对合肥天焱公司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的结论为：截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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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5 日，上述无形资产（专利技术）评估价值为 4913.56 万元。 

2、无形资产减值情况 

2014 年年报过程中，我公司以该评估报告为基础对以上无形资产减值情况

进行了分析测算。 

无形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前提，是 2014-2016 年度技术收入和税后净收益

不低于以下数据指标（万元）。 

年度 技术收入 税后净收益 

2014 16,261.53 2,849.49 

2015 17,879.68 2,506.43 

2016 17,879.68 2,005.14 

（2）2014 年度实际情况，该公司技术收入 5224.26 万元，资产减值前营业

利润即为亏损，表明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3）截止 2014 年报公布时间，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合同

金额为 8000 万元，在执行合同金额为 4000 万元。正式合同金额低于评估时预期，

原有业务意向也未能在此时间前转化为确定合同。 

鉴于 2014 年资产减值前营业利润即为亏损，已签订合同金额低于预期和业

务意向转化合同可能性不确定，2015 年及以后年度税后净收益情况不确定性较

大。因此公司对上述无形资产截止 2014 年末摊销后的净值 4422.20 万元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 

九、你公司 2014 年出资 4,095.30 万元购买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 51%

股权，该项投资形成商誉 2,852.45 万元，期末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请说明：

（1）公司收购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原因、提议人及所履行的内部

决策程序；（2）收购价格的确定方法及其合理性；（3）公司该笔投资是否遵

循了谨慎性原则。 

回复如下： 

1、自公司成立以来，餐饮业一直是公司的主营业务，2012 年公司董事会决

定由传统单一的酒楼业务转变为团膳、快餐、酒楼与食品加工共同发展的经营布

局。环保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逐年扩大，保持着

较快的增长水平，但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任务艰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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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充分分析环保市场形势，为了改变单一的餐饮盈利模式及考虑目标公司的资

产、人员、技术等因素，2013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鄂情餐饮投

资有限公司与中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收购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 51%股

权在香港签署了《转让股份协议》。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业务由其子公司

江苏晟宜环保有限公司承担，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从事化工行

业、硫磺回收技术研发、应用的综合型高新环保企业。公司通过课题立项，技术

研发，目前已拥有多项硫回收专利技术，能满足不同浓度硫化氢酸性气体的硫磺

回收。公司目前与中国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五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与中国航天兰州石化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建立的共赢合作模式，技术互融。与催化剂生产商进行新产品共同研发，

致力于干式催化脱氮技术的开发，催生出新兴脱氮技术领域。 

在完成交易前，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信”）、天圆开资

产评估公司（以下简称“天圆）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工作。 

本次交易由孟凯提议，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关

于收 Confident Echo HoldingsLimited（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51%股权的独

立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2、公司为了对江苏晟宜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真实全面的把握，委托独立第

三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晟宜2012年及2013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进行审

计。2013 年 11 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 240008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委托独立第三方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对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在 2013年 9月 3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依据天圆开评报字[2013]

第 1111 号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为 8,181.28 万元。 

公司以收益法评估结论 8181.28 万元为基础，按 51%目标股权比例计算本次

交易参考价为 4172.45 万元人民币。经过双方协商，最终交易定价为港 50,980,962

元（约 4,000 万元人民币）。 

3、公司在发布收购业务公告时，已强调收购业务存在的各项风险，包括公

司无环保产业投资运营经验的风险、资金压力的风险和盈利预计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等。其中重点强调，对江苏晟宜公司未来五年的盈利预计是基于诸多前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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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结合现状分析，公司在收购业务发生时虽已关注到诸多风险因素，但对于公

司跨行业转型的难度仍然估计不足，所需环保行业投资运营经验估计不足，收购

后的管理整合工作难度估计不足。 

十、你公司 2014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6,268.48 万元，远低于前三季度平均

及上年同期；管理费用为 6,683.69 万元，远高于前三季度平均及上年同期。请

说明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化态势背离的原因。 

回复如下： 

1、公司 2014 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 6,268.48 万元低于前三季度平均 18,617.37

万元及上年同期 16,237.06 万元，主要原因为由于餐饮板块持续亏损，公司采取

了一系列减亏措施。于 2014 年年初对南京店进行了让，2014 年 6 月末将志新桥

店、河南店转让，8 月末又将朝阳门店、广渠门店、菁英金地店、西安晴川阁、

长沙店、株洲店等店面转让，10 月份北四环店面关店，又陆续对大成路店、月

坛店、合肥店等采取关店等措施，对西单店、中轴路店采取减少营业面积等措施。

餐饮业务营业店面减少，其他业务在第四季度无营业收入贡献，导致 2014 年第

四季度收入大幅低于前三季度平均及上年同期。 

2、2014 年第四季度管理费用 6,683.69 万元高于前三季度平均值及上年同期

数，主要由于 A 2014 年 4 季度环保及大数据新媒体业务发生管理费用 2904.67

万元，而去年同期尚无同类业务，因此高于去年同期。B、环保业务四季度管理

费用较高，是由于环保业务年末制造费用无对应确定的订单，因此将制造费用余

额中的人工、车间费用和无形资产摊销等项转入管理费用。C 新媒体业务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运作，主要费用发生期间为 2014 年 8 月及以后，四季度管理费用

935.70 万元，占全年总额的 58.8%。 

综上，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化态势背离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为扭

转亏损对部分餐饮公司实施关停并转措施导致餐饮收入下降，环保和新媒体业务

新增费用发生但四季度没有营业收入贡献所共同影响。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